唐山市公安局

关于加强网站备案管理的公告

    根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凡在我市境内使用固定IP与互联网相连接的用户或网站（包含非我市IP地址）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唐山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办理备案手续，未办理的请于10月15日之前尽快办理备案手续，逾期未办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联系电话0315-2530412，0315-2530413。

                                 唐山市公安局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